
静海区人民法院

举证通知书
(2025)津 0118 民初 3168 号
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：

天津市未来化学有限公司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

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六十八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九条规定，指定本案的举证

期限至 年 月 日届满。（当事人协商一致的，

写明：你方与 协商一致，确定

本案的举证期限至 届满，本院予以准许。）你方

应当在该期限前向本院提交证据，逾期提交，将承担相应的

不利后果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 年 03 月 04 日


